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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结果：B
关于对市十四届人大六次会议第076号

建议的答复

李发展、张雪珍、冯燕芝、曹红玲等代表：

您们提出的“关于清理共享电动自行车的建议”已收悉，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共享单车基本情况

目前我区共享单车分为“三电两自”，限量投放17000辆。

（一）城市公共自行车：城市公共自行车由交投负责运行管理，支付方式为刷卡、支付宝支付，投放时间为2014年，目前投放1000辆。

（二）哈罗单车：哈啰单车由上海钧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运行，支付方式为支付宝支付，投放时间为2019年4月，限量投放自行车5000辆、助力车3000辆,均已投放完毕。
（三）青桔助力车：青桔助力车由杭州青奇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运行，支付方式为微信支付，投放时间为2020年7月，限量投放3000辆，已投放完毕。
（四）美团助力车：美团助力车由上海汉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责运行，支付方式为微信、美团APP支付，投放时间为2020年9月，限量投放5000辆，已投放完毕。
二、共享单车的管理

本着既方便群众日常出行，又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和市容市貌秩序井然，由济源市城市综合执法局按照相关规定加强共享单车的规范管理。

运营企业投放共享单车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运营企业保证产品技术性能安全可靠，符合相关技术标准；

（二）运营企业应当加强对共享单车的日常管理，保持车辆干净整洁、摆放有序。通过电子围栏技术等手段规范用户停放行为，按照规定及时整理违规停放的车辆，及时回收故障、破损车辆；

（三）运营企业应当加强对车辆的日常调度，缓解车辆使用的潮汐现象；

（四）运营企业应当为用户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协助办理保险理赔；

（五）运营企业应当严格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数据安全管理和个人信息保护等制度。

（六）运营企业应当严格遵守管理部门要求的投放数量。

三、车辆安全方面

严格按照2019年4月15日正式实施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GB 17761-2018），要求各运营企业提供相关产品认证证书以及检验报告，确保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要求运营企业加强安全管理巡查工作，运维人员要具备处理、处置突发事故的能力，保障车辆安全、有序的使用。

四、共享单车的优势

（一）能够进一步推进完善示范区交通出行系统建设，帮助分流、缓解公共交通系统压力，协助政府淘汰超标电动车和黑摩的，解决示范区交通拥堵问题。

（二）倡导绿色出行理念，减少雾霾污染，实现节能减排目标。

（三）能够为市民提供更经济、更快捷的中短途出行服务。

（四）当前新冠疫情环境下，共享单车能有效避免交叉感染且骑行健康、高效成为市民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

五、新兴产业与传统行业的矛盾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互联网社会的发展和应用，城市交通系统的逐步完善。私家车日益增长、公交出行免费、共享单车、网约车的使用率越来越高，势必会冲击到传统行业。传统行业也应遵循社会发展的步伐，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也应当破旧立新、与时俱进，改革自我，找出一条共存发展、协商共赢的道路。

六、政策解读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安委办〔2018〕13号）中第四项治理时间和步骤中已经明确活动时间为2018年5月开始至2018年底，此项活动在2018年年底已经结束。

七、目前管理情况

今年我局紧紧围绕市创建工作，对共享单车乱停乱放、屡禁不止的情况进行集中整治，一是对运营企业下达整改通知，要求企业自行回收超标投放的车辆；二是执法人员加大对共享助力车管理力度，对发现乱停乱放的共享车辆进行暂扣，目前已先行登记保存车辆1500余辆。

八、下一步工作

（一）督促运营企业加强对共享单车的24小时管理，按照规定及时整理违规停放的车辆。

（二）限批区域停放，通过电子围栏技术等手段规范用户停放行为。

（三）督促运营企业逐年减少共享电单车投放数量，有效做好市容管理工作。

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的关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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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人大选工委（代表人数另加20份）、市政府办公室1份、督查局1份。

附件1

关于共享单车、助力车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共享单车、助力车运营企业：

为做好共享单车、助力车城市管理领域规范管理，进一步提高城市发展质量，促进共享单车健康有序发展，本着既方便群众日常出行，又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和市容市貌秩序井然的原则，特制定本规定：

一、运营企业保证产品技术性能安全可靠，符合相关技术标准；

    二、运营企业应当加强对共享单车的日常管理，保持车辆干净整洁、摆放有序。通过电子围栏技术等手段规范用户停放行为，按照规定及时整理违规停放的车辆，及时回收故障、破损车辆；

    三、运营企业应当加强对车辆的日常调度，缓解车辆使用的潮汐现象；

    四、运营企业应当为用户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协助办理保险理赔；

    五、运营企业应当严格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数据安全管理和个人信息保护等制度；

六、运营企业应当严格遵守管理部门要求的投放数量；

七、运营企业逐年减少20%共享电单车投放数量；

八、运营企业加强御驾街、同心街、职业技术学院（高新校区和老校区）、富士康等重点区域的车辆管理工作；重点区域每处限制停放100辆，其他区域每处不超过20辆。

2020年11月24日

附件2

关于限期清理共享助力车的通知
杭州青奇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在济源市建成区范围内，未按照协议车型、数量投放经营共享助力车，限期十日内将本企业违规投放经营的共享助力车自行回收处理。 对逾期未自行收回的共享助力车，由城市管理部门按照辖区管理原则，依法对证据进行先行登记保存，同时按照《城市道路管理条例》《河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实施办法》有关条款对责任单位、责任人进行处罚。

济源市城市综合执法局2021年5月21日
附件3

关于限期清理共享单车、共享助力车的通知
上海钧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在济源市建成区范围内，未办理相关手续投放经营共享单车、共享助力车，限期十日内将本企业违规投放经营的共享单车、共享助力车自行回收处理，不经允许不得在济源市建成区内经营。 对逾期未自行收回的共享单车、共享助力车，由城市管理部门按照辖区管理原则，依法对证据进行先行登记保存，同时按照《城市道路管理条例》《河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实施办法》有关条款对责任单位、责任人进行处罚。

济源市城市综合执法局2021年5月21日
附件4
济源市城市综合执法局

开展非机动车乱停乱放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为切实加强城市市容市貌管理，维护城市创建成果，提升城市品位和形象，进一步规范非机动车停放秩序，减少道路安全隐患，营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深入贯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为重点，以巩固城市创建成果为目标，集中力量解决在城市管理工作中问题比较突出的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现象。

二、整治目标
通过宣传教育、合理引导和集中整治行动，促使广大市民形成有序停车理念，在指定位置规范停放，使城市主次干道的人行道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现象明显减少；加强共享单车的管理，要求各运营企业严格按照规定加强共享单车的日常管理，组建与单车投放规模相适应的运营维护团队，以网格化模式进行不间断巡查，及时规范清理乱停乱放和积压车辆，保持市容秩序美观，创造文明交通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良好环境。 

三、组织领导
为切实加强专项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开展非机动车乱停乱放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把非机动车乱停乱放整治工作作为城市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实，明确职责分工，责任到人，切实保证此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组  长：王济良
副组长：李向东    刘爱军    史保林   李远

成  员：王  丹    周  凯    张爱国   左艳清  

葛黎萍    薛宝成    黄  会   秦大伟  

李  烽    狄卫平    李玉红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局市容亮化科，王丹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日常工作的开展。

四、工作措施
（一）坚持宣传先行，引导规范停车。采取宣传教育先行的措施，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类媒体，大力宣传非机动车乱停乱放专项整治活动的意义和必要性，及时报道整治的政策、措施和整治成效，加强正面引导，树立先进典型，营造人人参与、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

（二）督促整改到位，坚持疏堵结合。在人流量集中的路段和区域加大执法力量，执法人员坚持每天对不按规定停放的车主进行劝导和告诫，及时疏导非机动车辆进入停车区域有序停放，主动帮助市民调整无序停放的非机动车。
（三）强化巡查管控，依法惩戒打击。按照主要街道严管，次要街道规范的要求，抓住非机动车违停的规律特点，采取定时段、定路段、定责任的“三定”办法，强化巡查管控机制，加大对城区主干道、大型商场、医院、车站、广场以及环路内校园周边等重点区域和路段的巡查力度，严格查处非机动车乱停乱放行为，依法对不按规定停放的非机动车进行先行登记保存证据，及时消除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给城市市容市貌和市民出行带来的不良影响。

2021年3月22日

附件5

济源市城市综合执法局

日常规范共享单车工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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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市城市综合执法局查扣共享单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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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秘书科                2021年7月27日印   


